云南持续开展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试点

过去，社会救助多停留在“给钱给物”的传统模式，虽能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，却难以精准回应其差异化、个性化需求。为破解这一难题，2023年以来，云南省持续开展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试点，引导各地民政部门通过整合部门资源、购买救助服务、链接慈善资源等方式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，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救助到综合救助，从保生存向保基本、防风险、促发展转变。截至目前，全省已有73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试点工作，累计惠及困难群众80余万人次，让社会救助既有力度和精度，又有深度和温度。

一、创新制度 从生存保障到发展赋能
在昭通市绥江县，一户特殊困难家庭的变化，成为“物质+服务”救助模式的生动案例。这个家庭因父亲车祸去世、母亲失联陷入困境，26岁的大女儿独自承担起照顾3个未成年弟妹的重担，二女儿患有抑郁症，两个弟弟叛逆厌学。了解情况后，绥江县民政局委托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社工协会，启动“物质保障+精准服务”帮扶。3名未成年人被纳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，每人每月1350元生活补助缓解了经济压力；社工为抑郁的二女儿提供心理疏导，帮大女儿找到就近灵活就业岗位，兼顾家庭与收入；大学生志愿者定期辅导3个孩子学业。半年后，二女儿成绩跃居班级第一，还成了助教志愿者，弟弟们学习明显进步；“爱心妈妈”陪伴、除夕共吃年夜饭等暖心举措，更给了孩子们情感慰藉。这样的救助模式，正依托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在全省推广。云南省在将困难群众分层分类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、低保边缘家庭等救助范围并通过“一卡通”平台按月足额发放救助金的基础上，持续完善政策机制，推动服务类救助从“补充”变为“常态”，帮助困难群众重拾生活信心、提升发展能力。2023年，省民政厅联合省财政厅出台《云南省深化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创新试点方案》，将服务类救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，明确了服务类救助重点服务对象为特困供养人员、城乡低保对象、低保边缘家庭、支出型困难家庭等，细化了照料护理、康复训练、送医陪护、社会融入、心理疏导、资源链接等服务类型，让“服务什么、为谁服务”有了清晰指引。2024年，云南省《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创新试点工作的通知》出台，在试点基础上探索建立服务类救助需求评估体系、服务清单、救助网络，并要求建立服务阵地、提供资金保障等，让服务供给更精准、更规范。今年，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安排1000万元专项资金，补助各地深化试点，并联合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服务工作的通知》，对服务对象、购买流程、监督管理、绩效管理等作出明确规定，附带可参考使用的服务清单、合同模板和绩效评价模板，为拓展服务类救助内容提供遵循。随着政策体系的持续完善，试点范围稳步扩大：从2023年首批21个县（市、区）先行先试，到2024年扩展至50个县（市、区），今年试点范围已延伸至全省16个州（市）的73个县（市、区），“物质+服务”正温暖更多困难群众。
二、多元参与 从单一救助到综合帮扶
“真是没想到，这么多人一起来帮我。”日前，昆明市拓东街道尚义社区的杨大爹向社区工作人员和民警连连道谢。他因患病失去劳动能力，既无收入来源，也无固定住所，生活陷入困顿。拓东街道了解情况后，依托联合救助机制，向民政部门申请将其暂时安置到救助站，发放急难救助金并纳入低保，同时协调社工提供药品代买、送餐助餐、照料护理、送医上门等服务；向住建部门为他申请廉租房；辖区爱心企业还送来大米、食用油等生活用品，合力帮他解决生活难题。盘龙区整合民政、教育、卫健等13个部门力量，出台《推进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实施方案》，构建起一张“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”的救助网络。横向串联16个政府部门、23家公益组织和17家爱心企业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社会补充”的多元供给格局；纵向打通区、12个街道、105个村（居）委会三级网络，确保救助服务落地。如今，这样的“横向+纵向”的救助服务体系正逐步在全省推广。各试点县（市、区）横向由民政部门牵头，联合公安、教育、卫健、住建等相关部门，并引入社会组织、爱心企业等社会力量，定期召开联席会议，共同研究解决救助难题；纵向方面，依托县（市、区）、乡镇、村民政干部服务队和乡镇社工站、社区服务站、爱心人士、志愿者，落实需求申请、核实、实施、评估、反馈的服务链条，确保困难群众救助需求都能得到及时响应和妥善解决。科技赋能让协同帮扶更高效。民政部门依托云南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，线上通过多部门数据比对，对监测对象7个方面100余项数据进行分析预警，线下由基层人员走访核实，变“人找政策”为“政策找人”。各地还积极创新推出一批精准服务的信息化平台。如文山市推出智慧民政救助服务平台，打造“益起助你”App小程序，构建“申请、点单、派单、服务、回访”五位一体的信息化链条：困难群众“掌上点单”，服务主体“在线派单”，社会组织“接单服务”，助餐、助浴、助学等“十助”服务实现“指尖办理”。孵化社会组织，培育救助品牌。省民政厅以打造“云尚有爱·助你同行”社会救助服务品牌为牵引，鼓励各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入社会组织，加强与慈善机构、爱心企业合作，完善政策、对象、信息衔接机制，孵化出一批群众认可的救助品牌。如昭通市民政局依托本地社会工作服务机构，壮大培育基层社会救助助（协）理员队伍，并积极链接志愿服务组织、慈善组织等资源开展服务类救助，打造“云尚有爱·幸福有昭”服务品牌，培育出“昭”之即来、“巧”能成事、“绥”叫随到等系列子品牌，进一步扩大了社会救助“物质+服务”的影响力。从“单一救助”到“综合帮扶”，从“线下跑腿”到“线上点单”，从“人找政策”到“政策找人”，云南社会救助的创新实践，正让每一份帮扶都更精准、更贴心、更可持续。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，云南省将继续深化“物质+服务”改革，继续扩大试点范围，丰富服务内容，同时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，形成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多元服务的救助格局，为更多困难群众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。
